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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发行结果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437,593,287 股

发行股票价格：3.49 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波建工”）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2026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宁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或“交投集团”）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

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

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登记至

公司名下，公司现持有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宁波交工”）100%股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包括：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获得控股股东交投集团原则性同意；

2、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交投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同意，并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正式方案；

3、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4、《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宁波市国资委予以核准；

5、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交投

集团免于发出要约；

6、本次交易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7、本次交易已取得上交所审核同意；

8、上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波建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52 号）。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

和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价格如下：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3.59 2.87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3.95 3.16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4.19 3.35

注 1：交易均价已前复权；

注 2：“交易均价”和“交易均价的 80%”均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3.59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增发或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25 年 4 月 18 日和 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市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 7月 10日的上市公司总股本1,086,798,590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8,679,859.00

元。本次利润分配已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实施完毕，上市公司股份发行价格相应

调整为 3.49 元/股。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交投集团。

4、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

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3.59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总计为 425,404,059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

司总股本的 28.13%。上市公司实施完毕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按 3.49 元/

股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总计为 437,593,287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的 28.71%。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 交易金额 发行股份数量

1 交投集团 宁波交工 100%股权 1,527,200,572.59 437,593,287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

数量为准。依据前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不足一股的部分上市公司

无需支付。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

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交投集团承诺如下：

“一、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股份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或者

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本次交易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则认购的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基础上

自动延长 6个月。对于在本次交易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本次

交易新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三、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本公司不得转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四、若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五、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6、减值补偿

本次交易中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范围为标的公司中部分采用市场法评估的

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测试资产的评估值为 43,955.30 万元，其中标的公司占

有份额对应价值为 29,739.09 万元，对应转让价格为 29,739.09 万元。

上市公司（作为甲方）与交投集团（作为乙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减值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就减值补偿约定如下：

“测试资产的减值测试期为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在减值测试期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甲方应当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测试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经减值测试，如测试资产任一资产组（为免疑义，任一资产组内资产的减

值情况合并计算）在减值测试期的任一会计年度的期末发生减值的，则乙方应当

按下述约定向甲方进行补偿：

（1）当年度乙方应向甲方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

期末减值额指测试资产各资产组的期末合计减值额，下同。

（2）乙方应优先以其持有的甲方股份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当年度应

补偿股份数＝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中标的股份的每股发行价格－减值测试期

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乙方所持甲方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乙方应当以现金方式补偿，计算公

式如下：当年度应补偿现金金额＝期末减值额－当年度已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

中标的股份的每股发行价格。

（4）标的股份交割日起至乙方履行完约定的补偿义务前，甲方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需相应调整，计算公

式如下：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

股比例）。

（5）标的股份交割日起至乙方履行完约定的补偿义务前，甲方有现金分红

的，乙方应补偿股份数对应的累计现金分红额，应随之无偿返还给甲方，返还的

现金股利不作为已补偿金额，不计入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应返还现金金额＝

应补偿股份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

数。”

7、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过渡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

的新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宁波交工 100%股权。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

2026 年 1 月 5 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相关事项，并向标的公

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事

宜已经完成，宁波建工持有宁波交工 100%股权。

2、验资情况

根据浙江科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止验资报告》（科信验报字[2026]第 001 号），上市公



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437,593,287.00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上

市公司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437,593,287.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524,391,887.00 元。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

股份登记，合计新增股份 437,593,287 股，登记后股份总数为 1,524,391,877

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甬兴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标

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前述实施情况符合交易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动；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

承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

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准实施本次交易。

2、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

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3、自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

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自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

标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新增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者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新增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各方正在按照上

述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上市公司及本次

交易的其他相关方不存在违反《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3.4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437,593,287 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宁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对象

的详细情况详见上市公司在 2025 年 12 月 13 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为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宁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2,000,000 26.87

2 吴庆胜 16,300,000 1.50

3 徐文卫 6,000,000 0.55

4 王一丁 4,270,000 0.39

5 宁波广天日月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0.37

6 罗吉鹏 3,536,564 0.33

7 黄余良 3,390,000 0.31

8 陈明智 2,639,600 0.24

9 李佳 2,536,600 0.23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8,305 0.23

合计 337,171,069 31.02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宁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29,593,287 47.86

2 吴庆胜 16,300,000 1.07

3 徐文卫 6,000,000 0.39

4 王一丁 4,270,000 0.28

5 宁波广天日月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0.26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12,158 0.26

7 罗吉鹏 3,536,564 0.23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8 黄余良 3,390,000 0.22

9 陈明智 2,639,600 0.17

10 李佳 2,536,600 0.17

合计 776,178,209 50.91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1,086,798,590 股，公司控股股东交投集团直

接持有公司 26.87%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交投集团 292,000,000 26.87% 729,593,287 47.86%

其他股东 794,798,590 73.13% 794,798,590 52.14%

合计 1,086,798,590 100.00% 1,524,391,877 100.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数原为 425,404,059 股，上市公司实施完毕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3.49 元/股计算，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相应调整为 437,593,287 股。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交投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宁波市国

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公

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437,593,287 437,593,2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86,798,590 - 1,086,798,590



股份合计 1,086,798,590 437,593,287 1,524,391,877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治理、持续经营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

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抱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 565、577 号 8-11 层

电话 0574-87082030

传真 0574-87082013

经办人员 陈晨、林浩、应怀涵、杨军、李宇昊、金泽、吴春晓、李恬、詹烨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袁华之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10 号兆泰国际中心 B 座 16-21 层

电话 021-58785888

传真 021-58786866

经办律师 王恩顺,姜洪明,陈崇帆,杨礼中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浙江科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罗国芳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气象路 827 号 0649 幢 201-220 室

电话 0574-87269400

传真 0574-87269395

签字注册会计师 潘舜乔,尤晨帆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浙江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 毛剑锋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996号前洋之星广场1-3号楼至1-6号楼

2-1-165 室

电话 0574-87795703

传真 0574-81857866

签字资产评估师 胡华龙,郑雨露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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